
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第四十一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05 年 5月 17 日(星期二)下午 4 時 45 分 

貳、 地點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第 1724會議室 

參、 出席人員： 

林委員建智、林委員進田、李委員滿治、胡委員宜仁(請假)、

許委員舒博、陳委員燦煌、黃委員凱苹、陸委員雲、曾委員

玉瓊、張委員玉煇、楊委員民賢(請假)、劉委員宗榮、劉委

員清芳(請假)。 

肆、 主持人：王主任委員儷玲            記錄：施耀盛 

伍、 列席人員： 

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 梁正德總經理、章明純副總經理、

曾金山主任、魏瑞蓮副主任 

四、保險局  江副組長玉卿、李科長彩溱 

五、本 會  王秘書麗惠、李秘書貞誼、陳秘書清源、林行政事

務員永晴 

壹、 宣讀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紀錄（詳 P15

～26）。 

貳、 報告事項 
第一案 
案由：有關本會歷次會議決議追蹤管考辦理情形案，謹報請鑒核。 
決定：洽悉。 
 
第二案 
案由：有關保險業務發展基金（下稱本基金）105年度截至 4月底

止收支餘絀及資產負債情形，謹報請鑒核。（詳 p27~29） 

決定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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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 
案由：有關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(下稱保發中心)提報「臺

灣商業保險發展史紀錄片」之宣傳計畫，以擴大對社會大

眾之宣導與普及保險知識乙案，謹報請鑒核。 
決定：洽悉。 
 
討論事項 
第一案 
案由：有關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(下稱保發中心)規劃辦理

「2016 年保險業國際化菁英人才培訓專案計畫」，函請本會

專案補助乙案，謹提請討論。 
決議：同意核予補助國內部分71萬元、海外考察部分140萬5,699

元，全案補助金額總計 211萬 5,699 元。另請保發中心研

議於本次培訓計畫完成後，舉辦研討會分享成果及心得，

以擴大本培訓計畫效益。 
 

第二案 

案由：關於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106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

預算向本會申請補助案，謹擬具處理意見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同意核列補助金額新臺幣 1 億 1,797 萬 9千元。 

 

第三案 
案由：關於保險業務發展基金（下稱本基金）106年度預算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四案 
案由：有關研議本會新臺幣 8 億元公債到期後之應對配置規劃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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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謹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通過，請秘書單位依所提原則辦理，未來如有更佳之投資

標的則再適時提委員會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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